临时使用土地合同

甲方（出租方）：惠州市河南岸经济发展总公司
乙方（承租方）：

根据《惠城区政府储备土地管护利用工作指导意见》，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 地块情况
甲方同意将位于                  ，面积为          平方米（以实际测量为准）的政府储备土地按现状（附现状图纸）临时租借给乙方使用。乙方须严格按照《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规定使用。
2、 临时报建
根据临时用地审批有关政策法规要求，乙方需在本合同约定地块上修建临时建筑的，须事先向甲方报备，并按规定向相关部门（区自然资源局）申请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报建，未经批准不得构建临时建筑。临时建设应符合《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有关要求，临时建设建筑层数不超过2层，总高度不超过10米，建筑物基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50%，不得建设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不得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等永久性结构形式，如采用装配式建筑，就选用方便拆除的结构形式。
临时建设应避免过度投入，原则上不得超过租金的三倍。
3、 租赁用途：不得经营挖塘养殖、取土、抽砂、非法采矿等破坏土地的行业及违规违法的行业。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建设工程应符合《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有关要求，未经批准不得构建临时建筑。
4、 租赁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 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
1、租金为人民币大写X万X千X佰X拾X元整（¥00000.00元/月，含税）。乙方每月10日前支付租金至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惠州市河南岸经济发展总公司，开户行：惠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岸分理处，账户：80020000002081376）。
2、在本合同签订时，乙方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大写X万X千X佰X拾X元整（¥00000.00，按月租金的3倍收取）至上述指定银行账户，甲方在乙方无违约的情况下，在合同期满后向乙方退回保证金（不计利息）。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无条件收回土地并不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
3、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当月（  月  日—  月  日）的租金，即人民币大写X万X千X佰X拾X元整（¥00000.00元，含税）
6、 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租金。
2、 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合理使用租赁地块，避免过度投入。
3、 乙方在租赁期间必须守法经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自负盈亏，并负责经营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安全生产责任、卫生管理责任、劳务纠纷和其他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
4、 如乙方承租的地块上存在安全隐患的，乙方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设置警示牌，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事件，由此所发生的事件由乙方负责。
5、 如遇政府规划变更、政策变化、上级政府拟出让、项目用地方需要清场等政策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需要使用该土地的，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并在限期内自行负责清场、搬迁，不得对甲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清场、搬迁完毕后，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
7、 违约责任
1、 [bookmark: _GoBack]乙方不得将整体地块私自作转租、抵押等处置，否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不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2、 如乙方未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建构临时建筑或在地块上构筑永久性建筑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不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
3、 如乙方逾期缴纳租金，每逾期一日，则乙方须按月租金的3‰支付甲方违约金。逾期一个月经催缴仍未交租金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不再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
4、 如乙方未在甲方要求的限期内自行完成负责清场、搬迁的，甲方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要求乙方撤离，乙方未搬离的物品视为乙方的抛弃物，甲方有权自行处理并要求乙方支付相关处理费用，并不再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
5、 如乙方中途终止合同，乙方支付的保证金不予退回。
8、 送达地址确认
甲方：惠州市河南岸经济发展总公司，送达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新岸路32号 ，电话：0752-2526926；
乙方：                 ，送达地址：              。电话：        ；微信号:              。
甲乙双方应按照上述地址及联系方式送达书面文书材料，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若无人签收或者拒收文书的，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如需变更送达地址，应及时书面告知对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自负。
9、 纠纷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纠纷，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因此而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
10、 合同的生效和终止
（1）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 若需出让、使用储备土地或委托管护单位通知终止《委托管护协议》时，甲方可随时终止本合同；如部分终止或出让本合同储备土地的，双方可就剩余土地重新签订合同。
（3） 因上级政策变化等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双方互不追究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11、 双方声明：
1、 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前已经知悉并认可甲方因《委托管护协议》而享有本合同约定土地的出租权，知悉本合同约定土地的性质及可能随时被收回等风险。
2、 如因本合同期限与委托管护单位通知终止《委托管护协议》日期不一致的，双方确认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租赁期限按委托单位通知终止日期执行。
12、 特别约定
1、 本合同终止时，地上附着物归甲方所有，乙方须按临时报建方案整体移交。
2、 如乙方继续中标，乙方享有使用权。
3、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壹份，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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